
（上接

B2

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４

月

７

日又印发了《医药卫生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提出要求医疗机

构实行“医药分家”，即医院负责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患者则按照医生开具的药方在药店、托管药房购

买药品。即“新医改”的“医药分家”要求，将会导致患者对药店需求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将会增加现有药店的

消费规模，另一方面也将会导致对新设药店需求的增加。

（

３

）中药饮片和保健品市场的迅猛发展为公司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机遇

中药饮片是我国中药产业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医临床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新医改方

案的出台、

２００８

年中药饮片

ＧＭＰ

认证的强制推行、小包装中药饮片的试点等使中药饮片行业日趋规范，集中

度得到大幅提高。 另外，中药饮片在养生保健方面有着传统的优势，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越

来越多的服用保健品，为中药饮片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１

月我国中药饮片加工行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４３０．７２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５．５７％

；实现累计利润总额

２９．２３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３９．３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我国中药饮片加工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１４．５８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我国中药饮片加工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０．８８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４．９５％

。 预计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

中药饮片业产值规模可望实现

３０％

左右的年均增长率。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人类对自身的健康日益关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全球居民的健康消费逐年

攀升，对营养保健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在按国际标准划分的

１５

类国际化产业中，医药保健是世界贸易增长最

快的五个行业之一，保健食品的销售额每年以

１３％

的速度增长。 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资料显

示，

２００９

年全球保健食品市场规模超过了

６２０

亿美元，

２００９

年，中国以

１３４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被称为世界第二

大保健食品市场，

２００９

年我国保健品累计进出口额达

２

亿美元，同比上升

３．１％

。其中出口额达

８９１０

万美元，同

比增长

２．２％

；进口额达

１．１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３．９％

。 中药饮片和保健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将为公司提供难得

市场机遇。

（

４

）公司差异化竞争优势明显，具备实施该项目的基础和能力

①

较强的品牌优势

“震元”品牌历史悠久，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盛誉。特别是在绍兴地区，震元堂在医药零售业有着无可比

拟和替代的地位，“店运昌盛三百载，誉满江南数一家”、“金字招牌”、“生病不看胡宝书（注：早期绍兴的名

医）的医，不吃震元堂的药，死了口眼也不闭”，足见震元堂民间信誉之深。公司优良的品牌，为提高公司产品

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同度以及扩大销售规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浙江省、绍兴地区实施本项目，拓展震元堂

两翼、开设规模门店和专柜，市场前景看好。

②

批零一体化经营的先天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积累了丰富的供应商资源，与众多的药材商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能够及时组织到各种有较高质量保障的道地药材。 实施本项目，公司较其它企业拥有先天的批发采购渠道

优势。

③

产品有品质优势，中药饮片品质过硬，特色鲜明

中药饮片一直以来就是公司的优势。 公司精选优质原材料开发推出了多个系列、多个规格的“震元”精

制饮片和参茸产品，并对拳头产品“震元堂大补药”进行了品质提升和包装更新，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在

保障原药材质量的基础上，“震元”饮片较好地传承了百年老店震元堂对中药“切、炒、炙、煅”到“四组八刀”

的制作工艺，从传统膏方丹药到独家秘制的大补药，其独特的饮片加工工艺被全面地保留传承了下来，其中

医药文化也因此被列入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在积极申报省级“非遗”。

公司中药饮片厂是浙江省第一批通过

ＧＭＰ

认证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年加工生产中药饮片近

５００

余种，

年加工中药饮片能力

１０００

余吨。 凭借先进的硬件设施和科学的管理体系，公司生产的中药饮片一直以来质

量稳定、炮制规范，曾多次在全国“神农杯”中药饮片质量评定中获得金奖。为进一步提高特色中药饮片的产

能，提高公司中药饮片竞争能力，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实施了中药饮片厂改扩建项目，项目完成后，可年新增

“震元”牌参茸生产线、精制中药饮片生产线、中药饮片小包装生产线的生产能力

１８００

吨，增加

７２００

平米中药

饮片存储面积，进一步提高中药饮片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和检测能力。

④

经营有实践，有“名店、名医、名药”经营模式成功运作经验

我国医药市场规模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同质化现象也日益严重。 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２００４

年，

震元堂中医馆隆重开业，积极引进多名浙江省内知名中医坐堂，“名店、名医、名药”相结合的形式促进了中

药饮片销售，取得较好的市场效果。随后，在光裕堂、震元堂老药铺、杭州高银街药店等连锁门店进一步推广

“名店、名医、名药”这一经营模式，利用“名医坐堂”的方式强化中医的作用，推广“震元”品牌精制饮片、参茸

产品，以此来构建显著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知名度，并吸引高端消费者的注意力，均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也成为了公司经营的一大特色，为下一步在震元堂两翼和规模门店中推广应用这一成功经营模式奠

定了良好基础。

５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１２

，

３４９．６５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

２

，

３４９．６５

万元（包括

７００．０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１０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其余

１

，

６４９．６５

万元通过流动资金借款解

决。

６

、项目经济评价

经测算，项目内部收益率（税前）为

１３．０８％

，投资回收期（税前）为

１０．２０

年（含建设期）。

７

、项目立项、土地、环评等报批情况

本项目已在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文号：绍市发改中心备［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 本项目属于商业流通

环节，与生产型项目不同，对环境的影响很小。 本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

８

、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部分建设内容为拓展震元堂药店两翼，现震元堂西翼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人为控

股股东旅游集团，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２

，

４５８．８１

万元购买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

１

）目标资产的基本情况

目标资产位于绍兴市胜利西路

１３

号，为

５

层商业、办公用房，与本公司震元堂药店相连。 根据《震元堂扩

建工程测绘成果书》，该房产的建筑面积共计

１１２０．５８

平方米，其中：一层建筑面积

２２１．０５

平方米，二层建筑面

积

２２２．９３

平方米，三层建筑面积

２２２．５１

平方米，四层建筑面积

２２１．５１

平方米，五层建筑面积

２３１．５８

平方米。 该

房产未预留消防楼道，生活用水、用电未接，无排污通道，现借用本公司震元堂药店通道及水、电、排污接口。

该房产已取得了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Ｆ００００２２０８０２

号《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为

１１２０．５８

平方米。 与该房产

配套的土地使用权证面积

３９７．５７

平方米，系商业出让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绍市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５８９

号，地

号

１－３７－７８

，终止日期

２０４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目前该房产

１－２

层已由本公司装修并用于开设药店，

３－５

层尚未装修。

（

２

）目标资产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的基本情况

目前，该土地使用权人及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旅游集团。 旅游集团的基本情况详见本预

案第二节。

（

３

）资产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目标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系旅游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以

协议转让方式取得。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与震元集团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在该地块规划建设中沿胜利路底层安置建筑面积不少于

１５

平方米左右的用房作为工商银行自助网

点，工商银行无偿使用

２０

年，相关补偿费用已在房产价款中予以考虑。

与该房产配套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已取得，权属清晰。 除上述工商银行事项外，目标资产不

存在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

４

）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①

资产评估与备案情况

根据绍兴华越所以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绍华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５

号），绍

兴华越所对目标资产采用市价法评估，评估结果为

２

，

６７０．３５

万元。 考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

分行免租一层

１５

平方米

２０

年及水、电等与震元堂药店共用等因素的影响，确定该等因素之补偿费为

２１１．５４

万元。 如扣除补偿因素，则评估参考交易价格为

２

，

４５８．８１

万元。

上述评估报告已经绍兴市国资委重大评估项目专家评审，评估结果已经绍兴市国资委备案确认。 经确

认的资产评估结果为

２

，

４５８．８１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为

２

，

４５８．８１

万元。

鉴于绍兴华越所无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坤元评估

对目标资产进行了评估，坤元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目标资产采用市场法评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坤元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４５５

号），评估结果为

２

，

４５８．５１

万元。 上述评估报告已

经绍兴市国资委重大评估项目专家评审，评估结果已经绍兴市国资委备案确认。

鉴于《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４５５

号）评估价值

２４

，

５８５

，

１００．００

元与《评估报告》（绍华评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５

号）评估价值

２４

，

５８８

，

１３３．００

元基本一致，公司继续履行与旅游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签署的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

②

最近三年资产评估或者交易情况

目标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以协议转让方

式取得，转让价为

１

，

１１９

万元。 目标资产涉及的房产于

２０１０

年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最近三年未曾进行过

资产评估或者交易。

（

５

）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①

董事会关于绍兴华越所评估结果、坤元评估复核结果及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绍兴华越所是旅游集团为本次资产转让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绍兴华越所及其下属项目经办人员与涉

及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均没有现实的利益关系，在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后出具的

评估报告，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依据《绍兴市企业国有资产重大评估项目专家评审制度》之规定，具有较大资产规模的国有资产评估项

目，其资产评估报告在向绍兴市国资委申请核准或备案前，需经专家评审。专家评审意见作为评估报告核准

或备案的必要依据之一。 旅游集团向本公司转让目标资产的行为属需专家评审的项目。 绍兴华越所出具的

绍华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已经专家评审，评估结果已经绍兴市国资委备案确认。经确认的资产

评估结果为

２

，

４５８．８１

万元。

因绍兴华越所无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为进一步验证评估方法、评估范围、评估程序、评估结果

等的客观性、公正性、合理性，本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坤元评估公司对绍兴华越所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绍华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５

号）进行了复核，并由其出具了《关于

＜

绍兴市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拟进行协议转让绍兴市胜利西路

１３

号商业办公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的复核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３１９

号）。复核认为：“绍华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对象和范围与企业申报评估的资产范围一

致；评估目的明确；遵循了评估的基本原则；实施的评估程序基本到位；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取值依据基本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评估报告格式基本符合报告出具时的规范要求；评估结果基本合理；对评估结果产生重

大影响的事项已全面披露。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资产评估机构所采用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

实际情况，评估所采用的参数恰当，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本次资产评估结果公正、客观地反

映了目标资产的公允价值，给予投资者以充分、合理的判断依据。

②

董事会关于坤元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４５５

号）评估结果及资产定价合理性的

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评估对上述土地及房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４５５

号），确认上述土地及房产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参考交易价

格为

２４

，

５８５

，

１００．００

元。 该资产评估机构所采用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

实际情况，评估所采用的参数恰当，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本次资产评估结果公正、客观地反

映了目标资产的公允价值，给予投资者以充分、合理的判断依据。

（

５

）独立董事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①

关于绍兴华越所评估结果、坤元评估复核结果及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绍兴华越所及坤元评估与公司和旅游集团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该等机构

与公司和旅游集团之间没有现时的和

／

或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该等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因绍兴华越资产评估事务所无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公司聘

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坤元评估对其进行了复核。

资产评估机构对目标资产进行评估，其所采用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

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

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

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

价值公允、准确。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收购的目标资产以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作为定价

依据具有公允性。

②

关于坤元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４５５

号）评估结果及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

分析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机构对《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

让合同》所涉的土地及房产进行评估。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资产进行评估所采用的假设前提能按

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

合理性；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

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

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公司和旅游集团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该机构与公司和旅游集团之间没

有现时的和

／

或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该等机构所出具的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

原则。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与《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确定的交易价格基本一致，公司按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继续履行该合同具有合理性，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三）现代医药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１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总投资

１４

，

３４４．７０

万元，由本公司直接实施。 拟对现有的药品物流中心进行升级改造，提升现有配

送中心的配送能力和效率，提高配送运营能力；实现配送中心药品上架、传送、分拣、出库的半自动化或自动

化，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仓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作业效率和准确率；为经营业务规模的拓展增加必要的资

金，提升企业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２

、项目建设背景

（

１

）顺应物流行业发展趋势与政策要求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卫生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药监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卫规划发（

２００９

）

７

号《关于进一步

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 其中已经明确规定 “委托的药品配送企业必须具备现代物流能

力”，并且要求“药品配送只允许委托一次”。这一规定明确了只有具备现代医药物流配送能力的医药批发企

业才有资格作为配送商，为各医疗机构提供批发配送服务。 结合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的社区医院用药实行政府集

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价销售模式的推广，医药批发业务的组织实施将越来越趋向于通过物流配送模式来

进行。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全国医药流通行业发展规划》明确了药品流通行业“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总体目标，并把

提高行业集中度、完善药品流通网络、保障药品应急供应，发展现代医药物流、提高药品流通效率列入行业

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中；鼓励药品流通企业通过收购、合并、托管、参股和控股等多种方式做强做大，实现规模

化、集约化和国际化经营；推动实力强、管理规范、信誉度高的药品流通企业跨区域发展，形成以全国性、区

域性骨干企业为主体的遍及城乡的药品流通体系；鼓励建设一批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药品物流园区和配送中

心，加快形成若干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药品流通枢纽；要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医药物流发展，用现代科技

手段改造传统的医药物流方式。

未来一个时期，在新医改和各类政策面的推动下，拥有强配送能力、广覆盖水平和低配送成本的医药商

业企业将在竞争中取得先机。

（

２

）符合公司医药批发销售业务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公司医药批发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司现有医药物流配送中心无论是项目规模上，还是硬

件、软件设施均已滞后于当前医药物流配送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公司批发销售业务的拓展。通过升级改造

现有药品物流配送中心，引进先进管理技术。 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利用现代仓储技术提高仓储运作效率，提

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医药物流增加吞吐量，促进公司物流配送产

品多样化，进而实现规模化经营，降低批发产品成本。

（

３

）医药物流配送及批发业务对资金的迫切需求

医药物流配送及批发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集中大批量采购、提前预付采购款、部分品种存储和销售周

期较长等经营特点决定了医药物流配送及批发业务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较大。 一方面，公司需要对上游供

应商进行必要的铺货；另一方面，公司批发销售主要是通过招标的方式为绍兴区域各大医院进行配送，对其

的应收账款回收期通常要在

４－６

个月。 公司要做大做强医药商业，必须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以满足物流

及批发业务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若公司采用短期负债融资或占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进行物流配送及批

发业务，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司业务的灵活开展，无法获得更大收益，实现公司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３

、项目建设内容

对现有药品配送中心进行改造升级，在满足本公司物流服务需求的基础上，作为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

商向未具备现代物流条件的中小医药经营企业提供相应的物流服务。 具体建设内容涉及货架系统、传输系

统、分拣系统、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冷链系统及空调、温度监测系统和消防系统等六大系统。 项目建成后，

配送中心将可支持年

２０

亿元的销售规模。

４

、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可行性

（

１

）医药市场需求正在逐年扩大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和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刺激了市场需求大幅

度增长，社区卫生中心（站）的建立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的提高，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同时，随着我

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持续增加，人们用于医疗、健康方面的消费也稳步增长。在人口老龄化、城镇化

进程以及医疗体系改革全面启动等因素的推动下，居民医疗消费的能力和意愿获得极大的提升，医药行业

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

（

２

）公司自身业务量不断增加的需求

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和规划，公司将进一步加快直营门店的扩张步伐，于近两年扩建震元堂两翼，

在柯桥、诸暨等地新设直营门店，在浙江省内新设

３０

家普通门店及专柜，公司医药连锁零售业务覆盖范围将

进一步扩大。 药店数量和覆盖范围的拓展，需要公司物流配送能力相应提升。

绍兴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代表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们生活富裕，人口密集，人们健康

和自我保护意识强，对医药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２０１０

年，绍兴市常住人口为

４９１．２２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１．３３％

，人口增速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２．３３

倍，全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２

，

７８２．７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０％

，经济总量

继续保持全省第

４

位；全市人均

ＧＤＰ６３

，

４８６

元，位居全省第五位；医疗保健居八大类消费品涨幅第三位；政府

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同比增长

３６．６％

。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深化，有理由确信公司的医药批

发业务规模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

３

）多年来，公司已积累了一定规模的市场资源，为下一步市场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①

供应商关系稳固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具有丰富的供应商资源，与

１０００

多家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

众多品牌药品生产厂商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及时组织到各类进口药品、合资药品和优

质高效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国产药品，并获得了

４３

大系列、数千种药品品种的区域性总代总销权。

②

药品质量控制体系完善

公司于

１９９６

通过国家

ＧＳＰ

达标检查，为浙江省首批通过

ＧＳＰ

认证的企业之一。 多年来，公司不断健全完

善药品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

ＧＳＰ

要求规范经营行为，不断巩固

ＧＳＰ

认证成果，多次通过

ＧＳＰ

跟踪检查和复认

证，得到了药监部门的充分肯定。

③

销售网络健全

公司商业以批发、零售六大类医药商品为主营业务，经营品种

６０００

余个，医疗机构销售网络覆盖绍兴市

县级及以上招标的

３１

家医院、 各乡镇社区医疗机构和乡村卫生室；

ＯＴＣ

销售网络覆盖绍兴市越城区及各县

市所有零售终端、省内重点连锁企业及大型零售药店；调拨分销网络覆盖浙江全省及周边省市。 同时，作为

原医药批发二级站，与浙江省内医药批发企业具有良好的业务关系，具有总代、总销产品分销优势。

５

、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１４

，

３４４．７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

１０

，

３４４．７０

万元（包括铺底

流动资金

３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项目所需资金中

７

，

１００．００

万元拟由募集资金投入，不足部分

７

，

２４４．７０

万元采用自

有资金和银行借款等方式解决。

６

、项目经济评价

经测算，项目内部收益率（税前）为

１８．９７％

，投资回收期（税前）为

１０．０９

年。

７

、项目立项、土地及环评等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在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文号：绍市发改中心备［

２０１１

］

２９

号）。 该项目属于商业流通

环节，与生产型项目不同，对环境影响很小。 本项目对现有物流配送中心进行技术改造，不涉及新增用地。

（四）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１

、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７

，

３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需求。

２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目前业务涉及医药商业和医药制造业，该等业务的发展均需较大流动资金。以医药批发业务为例，

该业务在浙江震元主营业务中占比较高，而医药批发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一方面，公司向上游厂家采购货

物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货款；另一方面，公司批发销售主要是通过招标的方式为绍兴区域各大医院进行配

送，而货物转售于下游客户时，一般情况下需要给下游客户一定期限的信用账期，由于各医院客户在市场中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对其的应收账款回收期远远超过药品招投标合同中

２

个月回款期限的要求，通常要延迟

到

４－６

个月，甚至更长。 报告期内批发业务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大，是报告期内公司应

收账款和存货账面余额较大且占总资产比例均较高的重要原因。 报告期内，因批发业务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较高，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一直处于较为紧张状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江震元未分配利润为

３

，

３２９．７１

万元（母公司口径）。 若公司依赖自身滚存利润发展医

药批发、零售等业务，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司业务的灵活开展，无法获得更大收益和实现公司整体利益的

最大化。 公司目前有一定的能力通过债务融资筹集部分流动资金，但目前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接近

行业中位数，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当，如果通过债务方式筹集较大金额的流动资金，公司偿债负担、资产负债

率、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均会增加，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会降低，不符合公司稳健经营策略。 因此公司经营

规模的正常扩大已经不能完全靠自身的滚存利润或债务融资解决目前业务所需的流动资金，而需要依靠外

部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另外公司若流动资金充裕，就可以获得较为优惠的采购价格，在批发价不变的情

况下，可提高毛利率，进而可提高公司利润。

因此公司要做大做强目前业务，必须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以满足业务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将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７

，

３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是公司日常经营的客观需要，一方面能满足医药

商业等业务实施进展所需的追加流动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偿债能力，降

低财务风险，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利润空间。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

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巩固行业地位，增强竞争能力，改善财务

结构。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实

力将大大增强，净资产大幅提高，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也将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

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四、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摘要

本公司与旅游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协议内容摘要如下：

（一）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款

本合同双方同意，在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且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后，向旅游集团定向购买位于绍

兴市胜利西路

１３

号的房产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统称“房产”）。

上述房产由绍兴华越所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并出具绍华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５

号资产

评估报告，评估价格为

２

，

４５８．８１

万元，评估结果经绍兴市国资委备案。 双方同意以评估价格为交易价格。

（二）房产转让款的支付

在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且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三个月

内，公司向旅游集团支付上述房产转让款的

３０％

，待房屋所有权（包括土地使用权）证书过户登记至公司名

下后，公司付清余款。

公司应在上述付款条件成就后的规定期限内，将上述房产转让款划入旅游集团指定账户，并于汇款凭

证上注明“购买房产”字样，款项以旅游集团指定账户收妥为准。

（三）房产的过户登记及过渡期权利

旅游集团应于公司首笔房产转让款到账后三个月内，协助公司在房产管理部门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在

公司支付首笔房产转让款后，与房产有关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即归公司所有，旅游集团无权向公司主

张任何与所有权相关的权利。

（四）本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１

、经本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２

、浙江震元董事会、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以募集资金收购本协议项下的房产事宜；

３

、有权国资主管部门批准浙江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浙江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５

、浙江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全部到账。

（五） 房产附随义务的约定

根据震元集团与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分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旅游集团应

在该房产所属地块的规划建设中沿胜利路底层安置建筑面积不少于

１５

平方米用房给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分

行作银行自助网点，无偿使用

２０

年。 本合同生效后，旅游集团所承担的上述义务由公司承继。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

（七）保证条款

为本协议之目的，协议双方作出如下陈述与保证：

（

１

）其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充分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

能力。

（

２

）其均完全有资格、权利及有效授权作为协议一方签订本协议，且本协议条款构成双方的合法、有效、

有约束力并可执行的义务及责任；

（

３

）其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不会与任何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

／

或

其作为一方的其他合同、协议的约定相违背或抵触；

（

４

） 旅游集团对标的资产拥有合法所有权， 且有权将该等资产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转让给浙江震元；同

时，除上述房产附随义务之约定情形外，旅游集团未在标的资产上设定抵押、质押、第三方权益或其他限制

性权利导致其无法将该等标的资产转让给浙江震元，或作出影响浙江震元受让标的资产后转让、出租或以

其他方式处置该等资产的能力任何协议、安排或承诺。

（八）税费承担

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相关税费按有关规定由合同各方各自承担。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的整合计划，公司章程修改，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的预计

变动情况说明

（一）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本次发行完成后，短期内公

司对现有业务及资产没有进行整合的计划。

（二）发行后公司章程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将导致公司的注册资本、股本总额相应增加，因此，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实际发行

情况对公司章程的相应部分进行修改。

（三）发行后上市公司股东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旅游集团、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等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或依据发行

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４

，

１７５

万股（含

４

，

１７５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控股股

东旅游集团本次认购的数量为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际发行数量的

１０％

（含

１０％

）。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旅游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２．５３％

的股份。 按本次发行数量上限

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预计旅游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

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浙江震元不会因本次发行而调整公司的高管人员，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短期内

发生变动。

（五）发行后公司业务收入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短期内不会产生重大变动，长期来看，将有利于巩固公司的行业

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下降，有利于改善公司的

财务状况，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增强经营能力。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为公司未来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降，但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未来公司盈利能力、经营业绩水平将会相应提高。

（三）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随着本次发行完成，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相应增加。随着募投项目的投入，公司未来投资活动现

金流出将有所增加。 募投项目产生效益和完全达产，将为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稳步增长奠定基础。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新

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上市公司负债情况及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

４８．６７％

（合并报表口径）。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

率将有所下降，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公司债务融资的空间

和能力，为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六节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预案提供的其他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

因素：

一、市场和业务经营风险

（一）规模扩张引起的经营管理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资产和业务规模将实现快速扩张，进而对公司经营管理、产品销售和定价能

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增加管理和运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公司不能对现有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适应性调整，

将直接影响公司的发展速度、经营效率和业绩水平。

（二）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充分考虑行业的竞争状况和发展前景，但是不排除行业内其他竞争对

手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通过收购、增资、技改等方式超预期的扩大产能或提高其竞争力的可能，从而

影响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以及盈利能力。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决策依据的各种因素可能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项目的实施进度和效果。此

外，尽管公司在确定该等募投项目时已对市场前景进行了审慎的分析，但如果出现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

市场环境变化等情形，都可能导致项目的可行性和实际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四）盈利能力摊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将募集资金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未扣除发行费用），公司净资产和总股本规模将有较

大增长。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将可能无法

与净资产及总股本同步增长，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下降，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下降的风险。

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风险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

管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股市风险

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本公司股票价格还将受到国际和国内宏

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投资者在考虑投资本公司

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保荐券商解读青稞酒环保问题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

）过会后，其

环保问题引起了市场关注。 近日，青稞酒保荐机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笔

者的专访，回应了相关问题。

笔者： 市场对青稞酒的环保问题比较关注， 请问保荐机构如何看

待？

保荐机构负责人：作为保荐机构，我们在介入该企业上市工作时，

即依据《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的要求对青稞酒进行了充分的尽职

调查。 关于排污问题，我们实地察看了青稞酒污水处理设施、排污口、厂

区周边河道，走访了互助县环保局并取得其出具的证明。 我们的调查结

果是：青稞酒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水，全部由其自身的设施处理达

标后，经排污口接入城市排污管网，并未通过排污口排入任何河道。

因为青稞酒所属酿造行业被国家环保部门列为重污染行业， 且青

稞酒公司为黄河上游规模较大的企业， 故被列为

"

国家重点监控污染

源

"

，但这并不意味着青稞酒已对环境造成污染。 青稞酒一直认真执行

国家环保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采取有效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稳定

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已通过上市环保核查。

笔者：

2008

年环境监测发现青稞酒污染物排放超标，请问保荐机构

如何看待？

保荐机构负责人：根据上市环保核查工作指南，评价污染物排放稳

定达标的依据是环境监测部门的定期监测报告、在线监测数据、（竣工）

验收监测数据以及其他符合国家环保总局和省级环保部门有关规定的

有效的监测数据 （当定期监测数据与在线监测数据对达标评价结果不

一致时，应取定期监测数据评价结果）。

根据青海省环保厅出具的上市环保核查文件和专项证明， 虽然

2008

年

4

月对青稞酒进行的调研监测报告显示其调研当日污染物排放

超标， 但青海省环保厅未将是次监测数据作为评价青稞酒污染物排放

是否稳定达标的依据，亦未对青稞酒发出整改通知或予以处罚。 青海省

环保厅以环境监测部门对青稞酒出具的定期监测报告为评价依据，确

认

2008

年至今青稞酒污染物排放均稳定达到国家和青海省规定的排放

标准。 （乾康） （

C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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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以书

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和独立董

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知

晓本次会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为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同时增加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议案》。

鉴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映光电

"

）对于未来资金规划的变更调整，取消

为公司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

(

参见公司

2011－051

号、

2011－052

号公告

)

。 为了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由控股子公司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为公司增加提供委托贷款，具

体情况如下：

委托贷款提供方：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银行： 待定

委托贷款金额：本次委托贷款

5,000

万元人民币，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已经审议通过华映视讯 （吴江） 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

5,50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 （详见公司

2011－051

号公告），累计委托贷款金额为：

10,500

万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以正式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为准）

委托贷款利率：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0536

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61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备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方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9:30

2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远生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551,966,904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78.80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俊铭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结果如下：

刘俊铭先生：获得表决权

551,966,9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

举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吴江成 方维忠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1-31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3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楼江跃、彭涛、郑可集、杜鹤鸣、朱文革、金德钟、孙笑侠、陈凌、辛金国出

席），会议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审议并一致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通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融资的提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通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和置业

"

）向信托公司融资，

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期限

24

个月，年利率为

15.5%

。 通和置业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浙江蓝天白云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部分房产为该笔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本公司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宜已经公司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告临

2011-21

、临

2011-22

、临

2011-24

）。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

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1-032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和《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在审批、登记机关办理与本次转增方案有关的具

体事宜、办理《公司章程》及有关事项的登记备案等手续。

根据上述授权，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完成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实

施， 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110000003251848

（未变），《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相关信

息如下：

变更前：

注册资本：

14,800

万元

实收资本：

14,800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未经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注册资本：

29,600

万元

实收资本：

29,600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

一般经营项目：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节能领域、资源综合利用

领域的投资与资产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环境污染治理工程设计；销售环境污

染治理专用设备及材料、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施工总

承包；专业承包。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11

月

18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11

月

18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921,494,108.08 0.9607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970,532,287.53 0.9853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888,044,351.35 0.9440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989,519,946.05 0.9948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792,240,286.65 0.8961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023,327,646.08 1.0117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835,702,203.30 0.9179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857,687,308.25 0.9288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022,509,577.69 1.0113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219,989,255.59 1.11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2,997,095,425.24 0.9990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846,649,607.22 0.9489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925,261,511.32 0.9751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852,972,143.34 0.9510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670,468,252.38 0.8902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980,709,993.42 0.9936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268,539,403.16 1.0895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168,404,414.38 1.0561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919,297,403.65 0.9731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159,611,679.6100 1.0798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527,336,418.16 0.7637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986,309,653.16 0.9954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880,772,202.74 0.9603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80,071,087.85 0.8900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065,553,277.09 1.022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